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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33元/股（含），该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问询，公司实际控制人莫显峰先生、华琨先生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拟将其所持

标的公司股票合计23,428,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3%）协议转让给上海太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截至目前，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除上述主体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不存在减持计

划，相关主体后续如有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配合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

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本次回购方案终止的事项发生，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

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若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用于拟定用途，未实施部分存在依法予以全部

注销的风险；

5、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存在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放

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授出或者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6、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存在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

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优刻得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拟回购公司

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从股东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9/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10/15~2026/4/14

预计回购金额 800万元~1,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40.33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19.84万股~24.79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04%~0.05%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7740935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因IPO募投项目承诺事项，公司实施本次股份回购。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回购实施

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

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使用资金（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资金不足购买100股股票视为达到

回购的资金总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下限最低限额，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决定终止

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股东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股份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按

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4、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1、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股份择机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在公司披露股份回购实

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之后的三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上述三年内转让完毕，

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 未转让股份将在三年期限届满前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

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2、 拟回购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00万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含）。

3、回购股份的数量：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40.33元/股（含），本次回购资金下限人民币800万元

（含）、上限人民币1,000万元（含）分别进行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9.84万股和24.79万股，约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4%和0.05%。 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

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情况为准。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

19.84~24.79 0.04~0.05 800（含）~1,000（含）

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0.33元/股（含）。 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等其他除权除息事

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8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按照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800万元（含），上限人民币1,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

40.33元/股进行测算，公司本次拟回购数量约为19.84万股和24.79万股，分别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4%

和0.05%。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的总股本不会发生变化，预计公司股权

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0,831,173 11.14 50,831,173 11.14 50,831,173 11.1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05,473,908 88.86 405,275,508 88.82 405,226,008 88.81

其中：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0 0 198,400 0.04 247,900 0.05

股份总数 456,305,081 100 456,305,081 100 456,305,081 100

注：1、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

本次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以上数据及指标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

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公司总资产342,312.4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6,406.94万元，假设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1,000万元（含）全部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则回购

资金总额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0.29%、0.42%，占比较低。 本次回

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盈利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本次

股份回购价款。

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影响较小，截至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公司资

产负债率为30.92%，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

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和经营业绩，促进

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

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

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

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自查以及向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确认，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莫显峰先生、华琨先生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拟将其所持标的公司股票

合计23,428,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3%）协议转让给上海太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

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尚未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通过公司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

登记相关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

的行为；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在该期限内，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处于第一个归属时期，作为激励对象的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本

次回购期间归属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可能，具体归属时间及数量以实际归属安排为准。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回购期间暂不

存在增减持计划。 若未来拟实施相关股票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

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2025年9月12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3）。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莫显峰先生、 华琨先生拟将其所持标的公司股票合计23,

428,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3%）协议转让给上海太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上述协议

转让股份尚未过户完成，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分别向全体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出问询函并获得回复：截至董事

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之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于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相关人员未

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若回购的股份未能在公司发布股份回购实施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用于上述用途，公司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在三

年期限届满前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若发生公司注销

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注销未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就注销股份事宜依

法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授权内容及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回购股份的转让或注销相关的事宜；

4、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及调

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购有关的各项事

宜；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等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6、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

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

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

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二）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三）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或其他导致本次回购方案终止的事项发生， 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

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四）若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后，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用于拟定用途，未实施部分存在依法予以

全部注销的风险；

（五）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存在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

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授出或者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六）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存在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

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回购股份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2025年9月29日）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10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

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优刻得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2025-045）。

（二）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账户信息如下：

持有人名称：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7740935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871� � � � � � � � �证券简称：石化油服 公告编号：2025-035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对外担保实际发生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4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1.68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7.65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2.21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5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93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4.62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4.96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五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06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78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六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经纬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34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99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七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67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0.8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八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15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59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九

被担保人名称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63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55.74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十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59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37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十一

被担保人名称 墨西哥DS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0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9.54亿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亿元） 18.85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1.7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26日，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包括为全资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亿元、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65

亿元， 以及为合营公司提供履约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2.75亿美元， 担保期限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时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以下简称

“2024年度授权担保期限” ）。 2024年6月12日，本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批准前述事项。

2025年3月18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包括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

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85亿元、提供履约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30亿元，以及为合营公司提供履约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

2.75亿美元，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时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结束时（以下简称“2025年度授权担保期限” ）。 2025年6月6日，本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已批准前述

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7日、2025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

2024-006）、《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临2024-01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临2025-007）及《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编号：临2025-012）。

为满足国际市场开拓、日常经营及满足墨西哥EBANO项目的需要，公司分别在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度股东会批准的上述对外担保最高限额内，经履行内部控制规定的相

关程序，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为所属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合营公司提供授信担保/履约担保而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8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8%；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80.59亿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18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时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结束时（以下简称“2025

年度授权担保期限” ）。 2025年6月6日，本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已批准前述事项。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如有）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人

民币亿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人民

币亿元）

担保额度 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关联

担保

是否有反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本公司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100% 91.64% 11.68 0.4 0.43% 1年 否 否

本公司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100% 99.57% 32.21 7.65 8.22%

履约担保4.7年 、

授信担保1年

否 否

本公司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100% 92.67% 2.93 -1.5 -1.61% 1年 否 否

本公司

中石化石油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100% 95.07% 44.96 14.62 15.72% 1年 否 否

本公司

中石化石油工程地

球物理有限公司

100% 93.92% 4.78 2.06 2.21% 1年 否 否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本公司

中石化经纬有限公

司

100% 58.02% 0.99 -0.34 -0.37% 1年 否 否

本公司

中石化西南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100% 45.21% 0.80 -0.67 0.72% 1年 否 否

本公司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100% 62.93% 3.59 -1.15 -1.23% 1年 否 否

本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

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100% 47.17% 155.74 -0.63 -0.68%

履约担保（项目合

同期）、 授信担保

（境内银行1年，外

资银 行 2年及 以

上）

否 否

本公司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

程有限公司

100% 69.61% 3.37 -1.59 -1.71% 1年 否 否

二、对合营、联营企业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本公司 墨西哥DS公司 50% 73.61% 19.54 0 0% 项目合同期 否 否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

- - - - - - - - - -

（四）担保额度调剂情况（如有）

无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张宗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060400655U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0日

注册地 山东省东营市

注册资本 7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1085.1 1259452.6

负债总额 999845 1191290.6

资产净额 91240.1 68162

营业收入 830232.7 1694019.6

净利润 18678 22268.7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张百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900060021823W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1日

注册地 河南省濮阳市

注册资本 4.5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4019.2 1215405.3

负债总额 1228725.9 1212382

资产净额 5293.3 3023.3

营业收入 521881.3 1188651.6

净利润 353.7 -3782.6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李子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058140719Q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6日

注册地 湖北省潜江市

注册资本 2.5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4454.5 441979.8

负债总额 323301.9 307186.3

资产净额 141152.6 134793.5

营业收入 237280.6 593297.6

净利润 3794.1 6579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唐世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058247727B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1日

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

注册资本 3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3165.3 618274.1

负债总额 277232.5 289922.9

资产净额 335932.8 328351.2

营业收入 288351.7 652958.6

净利润 3698.7 2035.2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罗宏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06001384XP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1日

注册地 河南省郑州市

注册资本 8.9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0203.5 480790.2

负债总额 321079.8 293487.7

资产净额 189123.7 187302.5

营业收入 220337.6 476442.2

净利润 792.4 90.1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粟开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057974252U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1日

注册地 江苏省南京市

注册资本 8.6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9811.9 496757.6

负债总额 481727.7 463026.3

资产净额 38084.2 33731.3

营业收入 173846.1 386932.8

净利润 2258.6 -21925.4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张从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2674

成立时间 2003年12月19日

注册地 北京市

注册资本 7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7200 203478.6

负债总额 107177.8 76527.5

资产净额 120022.2 126951.1

营业收入 99681.9 197929.9

净利润 -574 17036.7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王中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592442616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18日

注册地 北京市

注册资本 5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工程建设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51664 2754069.9

负债总额 2615974.7 2634049.1

资产净额 135689.3 120020.8

营业收入 908840.6 1793531

净利润 13066.1 20204.1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宋明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059218012E

成立时间 2012年12月21日

注册地 北京市

注册资本 3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地球物理勘探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2181.9 563420

负债总额 556155.8 528726.3

资产净额 36026.1 34693.7

营业收入 181557.3 577946.8

净利润 1193.8 1031.8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中石化经纬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100%

法定代表人 潘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2MA3UMHXG7F

成立时间 2020年12月19日

注册地 山东省青岛市

注册资本 10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测录定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9732.2 447770.4

负债总额 284131.3 256845.3

资产净额 205600.9 190925.1

营业收入 250620.6 575013.7

净利润 12319.6 22347.9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墨西哥DS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合营公司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持股50%，DIAVAZ持股50%

注册地 墨西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油田技术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5554.8 285246.9

负债总额 202835.1 189923.6

资产净额 72719.7 95323.3

营业收入 5543.5 15408.4

净利润 -9905.3 -332.9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如有）

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授信担保

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截至2025年前三季度尚在有效期内的授信担保协议，包括与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达尔乌干达B.V.公司、境外国家石油公司及商业银行等签署的《财务公司授信合同》《盛骏投资公司授信

合同》《融资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乌干达钻井项目以及下套（油） 管和打捞服务项目合同》《乌干达阿尔伯特湖盆地Tilenga区块开发EPSCC项目合同》《ARCHER�

DLS公司3000马力钻机134机组租赁合同》等，

担保方式： 授信担保

担保期限：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境内银行为1年

担保金额：合计约人民币186.57亿元

反担保情况：无

其余合同主要条款概述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对外担保实际发生情况的公告》（编

号：临2024-016）。

（二）全资子公司履约担保

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截至2025年前三季度尚在有效期内的履约担保协议，包括与道达尔乌干达B.V.公司、境外国家石油公司及商业银行等签署的《中原乌干达钻井项目以及下

套（油）管和打捞服务项目合同》《乌干达阿尔伯特湖盆地Tilenga区块开发EPSCC项目合同》《阿尔及利亚索纳塔克钻井局4部钻机项目合同》《阿尔及利亚国勘GSS联合体修井项

目合同》《母公司担保协议》等，本公司（作为担保人）与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签约方）就阿尔及利亚国勘GSS联合体修井项目出具母公司担保：主要条款概述

如下：

担保方式：履约担保

担保期限：3年

担保金额：2400万美元

反担保情况：无

其余合同主要条款概述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对外担保实际发生情况的公告》（编

号：临2024-016）、《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对外担保实际发生情况的公告》（编号：临2025-016）。

（三）合营公司履约担保

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同意继续在2025年度授权担保期限内延续本公司（作为担保人）与墨西哥国家油气委员会（作为受益人）于2022年6月17日订立的担保协议

项下履约担保事项。合营公司墨西哥DS公司的另一方股东DIAVAZ于2022年6月17日就本公司提供的合营公司履约担保出具了50%担保额的单边保证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反

担保事项持续有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及履约担保有利于为公司业务，尤其是海外业务的开展提供保障，同时本公司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墨西哥DS公

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与DIAVAZ成立之合营公司，主要从事油气勘探与开发业务，负责墨西哥EBANO油田的开发、生产及维护。 本公司为墨

西哥DS公司提供合营公司履约担保是为了满足EBANO油田开发、生产及维护的项目需要，有助于该项目的顺利开展并促进本公司在墨西哥业务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本公司国际

市场的规模。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3月18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合营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包括为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

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85亿元、提供履约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30亿元，以及为合营公司提供履约担保而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等值

2.75亿美元，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批准之时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结束时（以下简称“2025年度授权担保期限” ）。 2025年6月6日，本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已批准前述

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在担保期限内为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授信担保余额及履约担保余额分别约为人民币181.65亿元及人民币79.4亿元，公司为合营公司提供的

履约担保余额为2.75亿美元。 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均未超过本公司股东会所相应批准之相关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约为人民币280.59亿元，本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0亿元，本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股票代码：600871� � � � � � � �股票简称：石化油服 公告编号：临2025-034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A股股票在2025年10月20日、21日和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A股股票2025年10月20日、10月21日和10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函问询，具体情况核实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

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份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本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10月20日、10月21日和10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

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 � � �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5-025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控股集团” ）与长沙械字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械字号” ）于

2025年9月1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康德莱控股集团以10.81元/股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21,839,5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给长沙械字号。

● 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 于2025年10月22日取得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过户日期为2025年10月21日， 过户数量为21,

839,5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长沙械字号持有公司6.45%股份，其将承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上市公司股东义务；同时承诺自交割完成之日起，对所受

让的股份12个月内不减持。

● 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转让前期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康德莱控股集团以10.81元/股的价格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21,839,544股无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给长沙械字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9月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引入

战略投资者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及相关文件。

二、协议转让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收到康德莱控股集团的通知， 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合规性确认，于2025年10月22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过户日期为2025年10月21日，过户数量为21,839,5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股份性质为无限售

流通股。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康德莱控股集团和长沙械字号的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过户 登记

日期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过户前持股数量

（股）

过户前持股比例

（%）

转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转 让 股 份 比 例

（%）

过户后持股数量

（股）

过户后持股比例

（%）

康德莱控股集

团

2025/10/21 172,868,225 39.58 21,839,544 5.00 151,028,681 34.58

长沙械字号 2025/10/21 6,318,100 1.45 21,839,544 5.00 28,157,644 6.45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长沙械字号自愿承诺自交割完成之日起，对所受让的股份12个月内不减

持。

3、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5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三季度，公司新签合同额为13,399.70亿元，同比增长4.65%，完成年度目标的67%（按照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在2024年新签合同

额18,811.85亿元的基础上增长7.1%测算）。

1.按业务类型统计

各业务按照业务类型统计， 基建建设业务、 基建设计业务、 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12,224.40亿元、304.30亿元、788.33亿元和

82.67亿元。

单位：亿元

业务分类

2025年7-9月 2025年累计

2024年

同期累计 同比

增减

个数 金额 个数 金额 金额

基建建设业务 1,784 3,247.42 5,525 12,224.40 11,494.50 6.35%

港口建设 92 93.36 319 625.27 622.42 0.46%

道路与桥梁建设 201 532.76 614 1,886.31 2,023.76 -6.79%

城市建设等 1,349 1,840.03 4,147 6,907.66 6,258.52 10.37%

境外工程 150 824.49 445 2,805.16 2,589.79 8.32%

基建设计业务 2,321 60.66 6,643 304.30 387.16 -21.40%

疏浚业务 222 157.56 1,154 788.33 842.09 -6.38%

其他业务 不适用 23.52 不适用 82.67 80.81 2.31%

合计 不适用 3,489.15 不适用 13,399.70 12,804.56 4.65%

注：本公告中任何数据及表格所载的数据之差，是由于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2.按地区分布统计

各业务来自于境外地区的新签合同额为2,840.58亿元（约折合399.29亿美元），同比增长7.13%，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21%。 其中，

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2,805.16亿元、11.17亿元、14.00亿元和10.25亿元。

单位：亿元

地区分布 2025年累计

2024年

同期累计

同比增减

境内 10,559.12 10,152.94 4.00%

境外 2,840.58 2,651.62 7.13%

合计 13,399.70 12,804.56 4.65%

3.新兴业务市场开拓情况

公司“五全四大五型”业务布局下，新兴业务领域表现亮眼，各业务来自以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

的新兴业务领域的新签合同额达4,663.79亿元，同比增长9.38%，既印证了“全绿色”“全数字” 转型方向的市场认可度，也为“大产业”

协同发展、“大融合”跨界赋能提供了坚实的业务增量支撑。

4.新业务领域市场开拓情况

各业务来自于能源工程项目的新签合同额为794.79亿元，同比增长80.60%，农林牧渔工程类项目新签合同额108.76亿元，同比增长

72.77%，水利项目新签合同额461.22亿元，同比下降3.43%。

5.基础设施投资类项目开拓情况

各业务按照公司股比确认基础设施投资类项目合同额为765.84亿元（境内为712.87亿元，境外为52.97亿元），同比下降5.33%；预计

在设计与施工环节本公司可承接的建安合同额为600.50亿元。

二、主要签约合同

公司2025年7-9月份签约的主要合同，指单项合同金额占该季度所属业务板块或项目类型合同金额的10%以上，且合同金额在1亿

元以上的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业务板块

1 江西省G7021宁武高速新干至瑞昌段、新干至兴国高速项目 201.31 基建建设

2 江苏省G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工程项目 53.74 基建建设

3 浙江省温州至福州高速铁路浙江段站前及相关工程项目 37.61 基建建设

4 内蒙古临哈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施工总价承包项目 17.84 基建建设

5 浙江省宁波舟山港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项目 12.54 基建建设

6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九里山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提升整治项目 49.46 疏浚业务

7 广东省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水域疏浚及陆域形成工程施工项目 20.94 疏浚业务

三、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目前无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公司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600262� � � � � � � � �股票简称：北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5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0月20日、2025年10月21日、2025年10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10月20日、2025年10月21日、2025年10月22日连续3个交

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2025

年10月20日、2025年10月21日、2025年10月22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13.05%、4.97%、10.25%， 换手

率较前期有所上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0月20日、2025年10月21

日、2025年10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不存在重

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

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

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97

债券代码：113657� � � � � � �债券简称：再22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保障职工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促进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重庆再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 公司于2025年10月22日召

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冯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冯杰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冯杰先生当选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冯杰先生：198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21年1月至2024年11月任重

庆造纸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院长，2023年8月至2025年10月任广东美沃布朗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

冯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601� � � �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96

债券代码：113657� � � � � � �债券简称：再22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陶伟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陶伟先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 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陶伟先生将继续在公司任职。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陶伟 董事 2025年10月21日 2026年5月17日 工作调整 是

松下真空节能新

材料（重庆）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副

总经理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陶伟先生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其与公司不存在重大分歧，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

诺，陶伟先生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陶伟先生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运作和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

快履行增补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必要法定程序。

陶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陶伟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